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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23(a) 

处境特殊的各国家组：第四次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后续行动 

 

 

 

  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高级别全面中期审查方式 
 

 

 大会， 

 回顾其关于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后续行动的2014年12月19

日第 69/231 号和 2015 年 12 月 22 日第 70/216 号决议，  

 重申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和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 

 1. 建议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

情况高级别中期审查通过列于 A/CONF.228/1 号文件的中期审查临时议程； 

 2. 回顾其第 69/231 和 70/216 号决议核准的方式，决定本决议修正和补充

这些方式，并可由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后作出有关中期审查安排的进一步决

定； 

 3. 请共同协调人至迟于 2016 年 3 月上半月并在专家筹备会议之前提出以

各国和区域筹备会议的投入、秘书长的报告及其他投入，包括会员国的投入为基

础编写的、以政治宣言为形式的成果文件草案； 

http://undocs.org/ch/A/RES/69/231
http://undocs.org/ch/A/RES/70/216
http://undocs.org/ch/A/RES/70/1
http://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undocs.org/ch/A/CONF.228/1
http://undocs.org/ch/A/RES/69/231
http://undocs.org/ch/A/RES/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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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中期审查应从参加国代表中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1 名主席和 1 名

来自东道国的当然副主席，以及 9 名副主席，1
 其中一人应被指定为报告员； 

 5. 又决定，副秘书长兼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高级代表将担任中期审查秘书长，负责作出开展中期审查工作的所有必要

安排； 

 6. 还决定高级别中期审查开幕全体会议将包括中期审查主席、联合国秘书

长、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最不发达国家组前任和现任主席、欧洲

联盟委员会主席、非洲联盟主席、世界银行集团主席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各一

名代表的发言； 

 7. 决定将与全体会议平行举行的中期审查四个专题圆桌会议的时间安排

如下： 

 (a) 2016 年 5 月 27 日，下午 3 时至 6 时； 

 (b) 2016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 

 (c) 2016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又决定专题会议将侧重于确定具体建议，以便在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所有优先领域进一步加强支援最不发达国家

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确保在十年期的剩余时间内及时、有效、充分地执行行

动纲领，同时考虑到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与全球进程的协同作用和一致性，这些

进程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2030 年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
 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3

 下的《巴黎协定》，4
 

决定四个圆桌会议将讨论以下专题： 

圆桌会议 1：生产能力、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 

圆桌会议 2：贸易和商品及经济多样化和毕业 

圆桌会议 3：人类和社会发展；各级善治 

圆桌会议 4：多重危机和其他新出现挑战；调集财政资源用于发展和能力建设 

  

__________________ 

 1 下列各国家组每组两名：非洲国家、亚洲-太平洋国家、东欧国家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一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 

 2 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4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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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还决定圆桌会议的组织安排如下： 

 (a) 每个圆桌会议将由两位主席共同主持，一位来自最不发达国家，一位来

自发展伙伴，由中期审查主席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和(或)部长级代表中任命； 

 (b) 中期审查秘书长与大会主席协商后将为每个圆桌会议选定最多四位小

组讨论成员，小组讨论之后将举行各国和其他相关代表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互动

辩论； 

 (c) 圆桌会议将是互动式的，对所有与会者开放。将没有准备好的发言名单。

发言顺序由主席或共同主席斟酌决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或部长级发言者优

先。圆桌会议将力求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发言者之间保持平衡。为实现最大限度参

与，发言不应超过三分钟。请各国代表通过电子邮件向秘书处说明是否将由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级或部长级代表参加圆桌会议； 

 10. 决定圆桌会议摘要将由共同主席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口头提出； 

 11. 重申包括议员、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有效参

与中期审查及其筹备进程的重要性，并决定： 

 (a)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获认可参加第四次联

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应在秘书处登记，以便参加中期审查； 

 (b) 大会主席还应拟订可作为观察员参加中期审查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及私营部门代表名单，同时考虑到透明和公平地域代表

性原则，并且将把拟议名单提交会员国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并把名单提请大会

注意。5
 

 

 

__________________ 

 5 名单包括拟议名单和最后名单。如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提出要求，将向

大会主席办公室和要求国说明任何异议的一般理由。 


